
附表二：考評項目權重分配表 

管理績效(政策作為)考評項目及權重 

主項目 權重值(%) 編號 次項目 
權重配

分表 
修訂(調整)說明 

管理績效 30% 

A1 

道路養護先期作業計畫

與人行環境整體改善計

畫 

25% 考評內容細項請參閱管理績效評分表說明。

A2 
定期市區道路與人行環

境現況調查 
25% 

1. 參照營建署 108 年度政策作為項目(A3)

修訂(權重配分調整 20%→25%)。 

2. 考評內容細項請參閱管理績效評分表說

明。 

A3 
管理績效年度重點考評

項目 
35% 考評內容細項請參閱管理績效評分表說明。

A4 國賠案件辦理結果 15% 
配合 A2 權重調升，本項權重配分調整 20%→

15%。 

  



養護績效(實際作為)考評項目及權重 

主項目 
權重值

(%) 
編號 次項目 

權重 

配分表
子項目 

權重 

配分表 
修訂(調整)說明 

養護績效

40% 

(現地) 

R 道路養護 35% 

道路整潔(R1) 15% 

1. 參照營建署108年度實

際作為項目修訂。 

2. 考評內容細項請參閱

養護績效評分表說明。

整體排水(R2) 35% 

道路損壞與平坦

度(R3) 
50% 

S 人行環境 40% 

暢行性(S1) 35% 

舒適性(S2) 10% 

安全性(S3) 35% 

使用性(S4) 20% 

T 交通工程 25% 

標誌(T1) 30% 

標線(T2) 20% 

號誌(T3) 30% 

行人及自行車設

施(T4) 
20% 

30% 

(區塊) 
BR 道路養護 30% 

道路整潔 15% 1. 參照營建署108年度實

際作為項目修訂。 

2. 考評內容細項請參閱

整體排水 35% 

道路損壞與平坦 50% 



主項目 
權重值

(%) 
編號 次項目 

權重 

配分表
子項目 

權重 

配分表 
修訂(調整)說明 

度 養護績效評分表說明。

BS 人行環境 35% 

暢行性 35% 

舒適性 10% 

安全性 35% 

使用性 20% 

BT 交通工程 20% 

標誌 30% 

標線 20% 

號誌 30% 

行人及自行車設

施 
20% 

BM 
停車規劃

與管理 
5% 停車規劃與管理 100% 

BP 
節點數 

統計 
10% 節點數統計 100% 

 


